区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材料
关于槐荫区2023年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
——2023年12月28日在槐荫区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
第16次会议上
槐荫区财政局局长  李  君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区人民政府的委托，向本次常委会报告2023年区级预算调整情况，请审查。

一、区级财政收支预算调整方案

今年以来，财政部门着力挖掘增收潜力，加强资金资源统筹，全力保障“三保”和重点民生事业等资金需要，严控一般性支出，预算执行情况整体较好。根据新增地方政府债务收支调整情况以及预算执行中各项增减收因素，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编制如下调整方案：

（一）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

1. 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调减333,697万元。其中：上级补助收入调减376,379万元，主要受上级返还我区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影响；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调增37,800万元，为2023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调入资金增加2,637万元，用于偿还今年新增债券付息；上年结转收入增加2,244万元。

2. 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调减333,697万元。其中：当年政府性基金支出调减338,747万元，主要是因为上级返还土地出让收入下降，调减相应支出；结转下年支出增加5,000万元；上解上级支出增加50万元，用于新增专项债券发行费用。

（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方案
    根据2023年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报范围企业实际利润上缴情况，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如下：

    1.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调增319万元。其中：当年收入调增252万元，主要为国有企业上缴股利股息增加；上级补助收入调增67万元。

    2.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调增319万元。其中：当年支出调减445万元；按规定调入一般公共预算资金调增76万元；结转下年支出调增688万元。

（三）社保基金预算调整方案
1. 社保基金预算总收入调减2,800万元。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保险费收入调增2,000万元，主要因为我区在职参保人员调整了社保基数，同时2023年补缴了2022年1-10月的社保基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政补贴收入调减5,000万元，主要为了盘活结余资金，同时考虑本年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增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保险费收入调增200万元，主要受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次变化影响。

    2. 社保基金预算总支出调增710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金支出调增710万元，主要因为2023年市社保中心集中开展数据清理工作，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较预算增加700万元；丧葬补助金支出调增10万元。

    3. 社保基金年末累计结余合计调减3,510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调减510万元，调减后累计结余78,024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调减3,000万元，调减后累计结余4,603万元。

    二、地方政府债券使用情况

2023年我区新增专项债券37,800万元，主要用于：

1. 2023年槐荫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24,200万元；

2. 槐荫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目8,500万元；

3. 槐荫区市立五院片区智慧停车场建设项目5,100万元；

2023年债务限额为433,915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60,815万元，专项债务限额373,100万元。2023年债务余额为429,424万元，其中：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56,324万元，专项债务余额373,100万元，未超过上级下达的债务限额。

    以上汇报，请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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